
梧 州 学 院 文 件

梧院发〔2009〕58 号

梧州学院关于聘请贾春霖等 9 名同志

为教学督导员的通知

院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经研究，决定聘请贾春霖、苏运霖、李维光、苏文龙、黄德

健、倪振强、梁复明、黄旭标、陈炳忠等9 名同志为教学督导员。

聘任期自 2009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8 月 30 止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梧州学院教学督导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梧州学院

二○○九年六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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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梧州学院教学督导员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了加强教学管理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，学院聘任若干名教

学督导员，组成教学督导组，从事教学状况的调查研究工作。

一、教学督导员的聘用条件及任期

教学督导员隶属于学院教学工作督导委员会，受学院领导和

教务处委托履行督教、督学、督管的权利。教学督导员必须是热

爱教育事业，治学严谨，有高度责任感、事业心，有丰富教学经

验、较高学术水平，具有高级职称，身体健康，能胜任工作的退

休教师或在职教师。

教学督导员通过自荐、推荐，由教务处提名，学院教学工作

督导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报分管院领导批准，学院统一制发聘书。

教学督导员任期为一学年，教学督导员工作时间为每学期开学至

学期结束。任职期满视其本人意愿及工作需要续聘；个别因健康

或其他原因无法履行督导员职责者，报教务处提请分管院领导批

准可以提前解聘。

二、教学督导员的工作职责

1.深入教学第一线，了解教师执行教学规章制度的情况，并

作出分析评价。

2.反映教学效果及教师违反教学规章制度的情况，并按有关

规章提出处理建议。



3.反映实验设备、多媒体设备等教学设备使用情况。

4.反映学生学习态度和遵循规章制度的情况，协助教务处检

查课堂纪律和考场纪律。

5.协助教务处编辑教学简报，反映教学动态。

6.协助教务处查阅毕业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以及实习（报

告）。

7.每月听课不少于 8 节，每次听课要求做好听课记录；每月

提交一份当月督导情况报告；每学期完成一份教学督导报告。

8. 调查了解教师教学改革工作的方法、经验。

9. 通过各种形式，调查了解各系（部）领导、教师及学生对

全院教学工作的要求和建议。

10. 参加学院有关教学工作会议，协助学院、教务处开展专

题研究。

11. 参加院级教学研究课题立项、精品课程立项初评和各种

教学评比活动等工作。

12. 在调查研究和督促检查工作的基础上，向学院有关领导、

职能部门以及系（部）提出完善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13. 教学督导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，应以各项规章制度为依

据，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评价力求准确、公正；评判教师的教学水

平要尊重教学过程的规律性。各系（部）及有关人员要积极配合，

如有阻挠或不合作行为，视情况给予通报批评和纪律处分。

三、教学督导员的权利



1.有权随时进入教室和实验室等教学场所听课；

2.有权查阅教师教学教案、调阅教材、学生学习笔记、教学

资料档案；

3.有权向教师和学生询问有关教学情况；

4.有权随时调阅各系（部）学生学籍卡及其它有关教学管理

的资料档案。

四、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五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